股份转让协议

转让方（甲方）： 
住所： 
受让方（乙方）： 
住所： 
本协议由甲方与乙就福建惠安县***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于2006年11月10日在本公司会议室订立。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

1、甲方同意将持有福建惠安县***有限公司的95%股权共95万元出资额，其中自留40万元，其余55万元占总股比55%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份。

2、乙方同意在本协议订立之日起十五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甲方所转让股权的对价。

第二条 保证
1、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福建惠安县***有限公司的真实出资，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股权，甲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甲方保证对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甲方承担。

2、甲方转让股权后，其在福建惠安县***有限公司原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随股权转让而转由乙享有与承担。

3、乙方承认福建惠安县***有限公司的章程，保证按章程规定履行义务和责任。

第三条 盈亏分担
股权转让后，乙方即按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分担公司亏损。

第四条 费用负担

本公司规定的股权转让有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五条 合同的变更与解除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协议，但双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更或解除协议：

1、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确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

2、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
3、由于一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

4、因情况发生变化，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变更或解除协议。

第六条 争议的解决

1、与本协议有效性、履行、违约及解除等有关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2、如果协商不成，则任何一方均可选择以下方法进行解决：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七条 合同生效的条件和日期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

第八条 其他

本合同正本一式4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一份，福建惠安县***有限公司存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名）：              乙方（签名）：

年    月   日

